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采取断然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通知 

湘办发电〔2014〕120 号 

 

各市州、县市区委，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直机关各单位： 

    7 月份以来，我省接连发生 3 起重特大事故和 14 起较大事故，

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这些事故的发生，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部

门和单位对安全生产工作重视不够，“严格不起来、落实不下去”。

为切实扭转全省安全生产被动局面，省委、省政府决定，在以下八个

方面采取断然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一是必须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各级党委要立即组织一次

中心组专题学习，举办一期领导干部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认真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切

实解决安全生产摆位问题，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各级党政主要负责

人要迅速开展与安全生产重点地区、重点企业负责人谈心对话活动，

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要全面开展《安全生产法》宣传教育和培训，在

全社会普及依法治安、安全发展意识。 

  二是必须坚决落实停产整改措施。全省烟花爆竹生产企业以及检

查发现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其他企业，自即日起一律停产整顿，验

收合格后方可复产。各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要加强监督，确保企

业真停、真查、真改、真验收，切实做到不安全不生产。坚持“谁验



收、谁签字、谁负责”，未经验收合格的严禁复产。对拒不整改、擅

自复产以及逾期整改不合格的，一律依法关闭。 

  三是必须全力打赢整顿关闭攻坚战。坚决淘汰不具备安全生产条

件的落后产能，抓紧实施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生产企业整顿关

闭计划，充分运用政策激励、市场引导、标准倒逼等办法，全面完成

整顿关闭任务。今后凡发生较大以上事故的规模以下工矿商贸企业，

一律依法关闭。五年内，不再新批煤矿、烟花爆竹生产和规模以下非

煤矿山企业。抓紧制定全省严重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设备淘汰目录，

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四是必须严管重罚强化“打非治违”。县、乡级人民政府要认真

落实“打非”主体责任，经常性地组织开展部门联合执法行动，对严

重非法违法行为露头就打。坚持“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

对严重非法违法行为，坚决立案查处，严格依法落实停产整顿、关闭

取缔、顶格处罚和严厉追责措施。对隐患突出、非法违法行为泛滥的

重点地区和单位，各级党政领导要带队开展驻点督导，全力围剿安全

生产重点乱源。建立安全生产“黑名单”制度，对严重违法单位在用

地、融资、保险、证照换发等方面从严限制。 

  五是必须加快建立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四不

两直”的方式，继续深入开展以交通安全、校车安全和危险化学品安

全、“六打六治”与粉尘防爆为重点的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大督查行

动，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对排查发现的重大隐患拒不整改的，

一律挂牌督办并公开曝光，同时抄送同级组织、监察、公安部门和检



察机关。对未依法依规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不认真开展隐患

自查自改自报的企业，2014 年 12月 1日以后一律按照新修订的《安

全生产法》从严处罚。 

  六是必须强化媒体曝光和社会监督。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安全生

产工作中的舆论监督作用，支持其对各类严重非法违法行为和重大隐

患公开曝光并跟踪报道。各级政府都要设立安全生产举报奖励资金，

对群众举报非法违法行为经确认属实的，予以重奖。对举报和曝光的

非法违法行为，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七是必须强化问责“打到痛处”。严肃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发

生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原则上属地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和县级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分管负责人要先期免职；发生重大事故的，原则上

县级人民政府分管副职要先期免职；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坚决按照

国务院事故调查批复意见追究责任。对非法生产和瞒报事故的，一律

加大问责力度。强化事前问责，依法严肃查处安全生产工作中的不作

为、乱作为和慢作为行为。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要及时介入事故

调查和事前问责，严肃追究业主的法律责任和党政干部的党纪政纪责

任。 

  八是必须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必

须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分管负责人必须履行对分管

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的直接责任。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原则上由

常务副职或担任常委的副职分管安全生产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高

度重视安全生产，定期研究、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支持解决安全生产



重大问题。要认真落实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县

乡安全生产监管能力建设的意见》（湘办发〔2014〕19 号）有关规

定，支持各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依法行政，确保县乡安全监管能

力与工作任务相适应。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4年 9 月 28日 

 


